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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

云质监局函〔2017〕48 号

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特种

设备动态监管系统及“特安通”推广应用

基础建设要求暨转发楚雄大理两州市

推进建设文件的通知

各州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，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，各州、

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技术检测中心，各行业企业检验机构：

近日，楚雄州下发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

2017 年全州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主要目标（指标）的通知》（楚政

办通〔2017〕15 号），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资

源要素调控和调配力度，加强协调和指导力度，加大特种设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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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管人、财、物的投入力度，明确了特种设备“四率”、监督

检查、动态监管系统应用等方面工作目标，并将工作目标推进和

完成情况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体系。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印

发《大理州进一步推进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基础建设实施方

案》（大质监局发〔2017〕8 号），从工作目标、工作进度、时限

要求、职责分工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，扎实组织推进特种设

备动态监管数据库维护、移动“特安通”应用、现场执法检查等

工作。

楚雄州、大理州的做法很好，值得推广应用。结合省局《云

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基

础建设的通知》（云质监办特〔2016〕169 号）、《云南省质量技

术监督局关于印发〈2017年全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要点〉和〈2017

年主要工作任务分解表〉的通知》（云质监局发〔2017〕6 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〈2017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(执法)工作

计划〉的通知》（云质监办函〔2017〕44 号）等关于特种设备动

态系统建设和“特安通”配备工作要求，现将《楚雄州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 2017 年全州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主要目标

（指标）的通知》（楚政办通〔2017〕15 号）和《大理州进一步

推进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基础建设实施方案》（大质监局发

〔2017〕8 号）两文件转发你们，请各地结合自身实际，在前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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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应用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总结经验做法，扎实推动落实。

一、关于“特安通”推广使用。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）区特

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当地政府财政等相关部门，给予

经费预算支持，配置必备的终端设备，保障运行维护费用，推动

特种设备动态监管长效机制基础建设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同时，积极向纪委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汇报，严格各项经费使用

管理，不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财经纪律要求。省各直属检验检

测机构要根据预算情况，积极争取经费支持，全面推进和保障特

种设备现场检验“特安通”应用，为辖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供

技术支撑。

二、关于数据清理要求。各级各单位要明确责任，按照属地

监管原则，及时清理数据，保证动态监管系统和“特安通”应用

流畅。如是软件系统原因，省局负责协调解决；如是数据问题导

致各环节无法流转情况，由各州市局及基层监管单位负责。

三、严格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信息录入。州市质量技术监督

局要认真督促落实制定的监督检查和执法计划实施，监督检查辖

区监管单位日常检查记录、安全监察指令书、行政处罚文书等信

息和结果录入工作质量，保障动态监管系统数据库数据完整可

靠。

各级特种设备监管机构和检验单位要进一步认清特种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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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管工作形势，按照阮成发省长安全生产“认真、严格、严

肃”指示和董华副省长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“继续升华、完善、

改进”工作要求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积极创造条件，大力推进云南

“互联网+特种设备”监管模式。

附件：1.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 2017 年

全州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主要目标（指标）的通

知（楚政办通〔2017〕15 号）

2.大理州进一步推进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基

础建设实施方案（大质监局发〔2017〕8 号）

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7 年 3 月 15 日

抄送：省局领导，两总师，办公室、机关党委、计财处、人事处。

省安委办，省纪委驻省工商局纪检组。

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7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